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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1月 13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并签署了相关信托贷款及担保协议。基于近期与中

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谷信托”）友好协商，对原协议部

分事项拟定签署补充协议，现就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信托贷款基本情况 

2020年 11月，为了缓减公司短期的资金压力，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金谷信托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申请不超过 35,000

万元的纾困信托贷款，期限为 36个月，款项主要用于以往年度“17凯撒 03”债

券的回售兑付工作。 

同时针对上述贷款，①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撒世嘉”）以其持有的 5,800 万股凯撒旅业股票提供场外质押担

保。担保期间内，质押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拆分股权、分红派息等

而形成的派生股票或资金属于质押范围（因公司股价波动低于平仓线，目前已增

加至 8,800万股提供场外质押担保）；②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为本次纾困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7日、2020年 11 月 20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关于向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56）、《关于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59）。 

二、信托贷款主要协议内容  

贷款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质人：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1、贷款金额：贷款人同意按合同规定，向借款人提供人民币信托纾困贷款，

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大写：叁亿伍仟万元整）。本合同项下信

托纾困贷款一次性发放。 

2、贷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自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日，若 2020 年 11 月 25日与实际付款日不一致，应以实际付款日计算主合

同债务履行期限，期限为 36个月，放款日为信托成立日。 

3、付息方式：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结息日为贷款发放之日起每满 6 个月对应

日，每个结息日债务人应付利息为：实际贷款本金余额×日息率×本次结算当期

实际存续的天数。结算当期是指上一结息日（含）至本结息日（不含）的期间。

其中，第一个结算当期的天数系指放款日（含）至第一个结息日（不含）之间的

实际天数。结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付息日。 

三、本次补充协议内容 

1、原合同第六条第 4款约定付息方式变更为： 

付息方式：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结息日为 2021 年 5月 26日、2021年 11月 26

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2023 年 5 月 26 日、2023 年 11 月 24 日。每个结息日

债务人应付利息为：实际贷款本金余额×日息率×本次结算当期实际存续的天数。

结算当期是指上一结息日（含）至本结息日（不含）的期间。其中，第一个结算

当期的天数系指放款日（含）至第一个结息日（不含）之间的实际天数。结息日

即为付息日。 

2、保证人知晓并同意原合同条款的变更，并愿意继续履行编号为金谷信

（2020）第 102-4号的《保证合同》。 



3、出质人知晓并同意原合同条款的变更，并愿意继续履行编号为金谷信

（2020）第 102-3号的《股票质押协议》、编号为金谷信（2020）第 102-6号的

《股票质押协议（二）》、编号为金谷信（2020）第 102-7号的《股票质押协议

（三）》、编号为金谷信（2020）第 102-8号的《股票质押协议（四）》及编号

为金谷信（2020）第 102-9号的《股票质押协议（五）》。 

4、本补充协议（二）为原合同的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

充协议（二）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二）为准；本补充协议（二）

未作补充约定的，均按原合同及补充协议执行。 

四、备查文件 

《信托纾困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 月 10日 

 


